




3摘要

一、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稳定增长

近年来，在多个部门多项政策支持和广大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金融支持“三

农”发展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2014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县及县以下）

贷款余额19.4万亿元，同比增长12.4%，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23.2%，较2007年末增长

285.8%，7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1.7%；农户贷款余额5.4万亿元，同比增长19.0%，占各项

贷款余额比重6.4%，较2007年末增长299.9%，7年间平均年增速22.0%；农林牧渔业贷款

余额3.3万亿元，同比增长9.7%，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4.0%，较2007年末增长121.8%，7

年间平均年增速为12.5%；全口径涉农贷款23.6万亿元，同比增长13.0%，占各项贷款余

额比重28.1%，涉农贷款较2007年末增长285.9%，7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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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月报表

（2014－12－31）

单位：亿元；％

余额 当年新增额
同比

增长本期 
占各项贷

款比重
本期

占各项贷

款比重

涉农贷款 236 002 28.1 29 984 32.6 13.0

一、按用途分类

　　（一）农林牧渔业贷款 33 394 4.0 3 065 3.3 9.7

　　（二）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流通贷款 22 978 2.7 3 512 3.8 —

　　（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 27 591 3.3 3 705 4.0 —

　　（四）农产品加工贷款 13 374 1.6 777 0.8 —

　　（五）农业生产资料制造贷款 7 188 0.9 836 0.9 —

　　（六）农田基本建设贷款 2 825 0.3 424 0.5 —

　　（七）农业科技贷款 464 0.1 -1 0.0 —

　　（八）其他 128 188 15.3 17 666 19.2 —

二、按城乡地域分类

　　（一）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 194 383 23.2 24 525 26.7 12.4

　　　　　1. 农户贷款 53 587 6.4 8 556 9.3 19.0

　　　　　其中：农户消费贷款 14 299 1.7 4 328 4.7 45.5

　　　　　2. 农村（县及县以下）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 140 796 16.8 15 969 17.4 10.0

　　（二）城市涉农贷款 41 619 5.0 5 459 5.9 16.0

　　　　　1. 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涉农贷款 40 048 4.8 5 183 5.6 15.8

　　　　　2. 非农户个人农林牧渔业贷款 1 571 0.2 275 0.3 22.7

三、按受贷主体分类

　　（一）个人涉农贷款 55 158 6.6 8 831 9.6 19.1

　　　　　1. 农户贷款 53 587 6.4 8 556 9.3 19.0

　　　　　2. 非农户个人农林牧渔业贷款 1 571 0.2 275 0.3 22.7

　　（二）企业涉农贷款 169 874 20.3 19 299 21.0 10.7

　　　　　1. 农村（县及县以下）企业贷款 133 735 15.9 14 892 16.2 9.7

　　　　　2. 城市企业涉农贷款 36 138 4.3 4 407 4.8 14.7

　　（三）各类非企业组织涉农贷款 10 970 1.3 1 854 2.0 20.4

　　　　　1. 农村(县及县以下)各类组织贷款 7 061 0.8 1 078 1.2 17.2

　　　　　2. 城市各类组织涉农贷款 3 909 0.5 776 0.8 26.4

注：从2014年起，涉农月报增加按用途统计细项，由于同期无可比数据，暂不能计算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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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分机构月报表

（2014－12－31）

单位：亿元；％

项目

机构

农林牧渔业贷款
农村（县及县以

下）贷款
农户贷款 涉农贷款

余额 同比增长 余额 同比增长 余额 同比增长 余额 同比增长

全部金融机构 33 394 9.7 194 383 12.4 53 587 19.0 236 002 13.0 

　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 6 008 14.8 81 171 11.1 14 921 34.2 94 014 11.5 

　中资中型银行 2 121 -1.3 34 119 8.8 987 10.6 52 281 11.2 

　中资小型银行 10 682 33.6 46 379 27.2 18 516 34.1 54 488 26.0 

　　其中：

　　农村商业银行 7 057 46.6 26 393 42.8 12 684 52.9 32 239 38.3 

　　农村合作银行 1 102 -11.1 3 595 -23.6 2 096 -24.4 3 944 -22.7 

　　村镇银行 1 213 38.7 3 553 36.3 2 125 48.6 3 974 35.9 

　农村信用合作社 14 552 -3.2 32 094 1.5 19 109 -0.4 34 512 2.2 

　中资财务公司 32 29.8 620 33.4 53 3.3 707 32.7 

注：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包括中资全国性四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

家开发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中资中型银行包括招商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

大银行、华夏银行、进出口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

中资小型银行包括恒丰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小型城商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表1.4　本外币涉农贷款分地区月报表

（2014－12－31）

单位：亿元；%

项目

地区

各项贷

款余额

涉农贷款及“三农”贷款情况

涉农贷款
涉农贷款/

各项贷款

农林牧渔

业贷款/各

项贷款

农村（县及

县以下）贷

款/各项贷款

农户贷款/

各项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

全国 867 868 236 002 13.0 27.2 3.8 22.4 6.2 

总行 38 627 3 111 12.9 8.1 0.1 0.1 0.0 

北京市 53 651 2 595 11.9 4.8 0.6 1.7 0.2 

天津市 23 223 2 553 16.8 11.0 0.6 4.6 0.6 

河北省 28 052 11 758 15.8 41.9 3.6 38.8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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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项目

地区

各项贷

款余额

涉农贷款及“三农”贷款情况

涉农贷款
涉农贷款/

各项贷款

农林牧渔

业贷款/各

项贷款

农村（县及

县以下）贷

款/各项贷款

农户贷款/

各项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

山西省 16 559 7 402 11.2 44.7 4.9 40.2 8.4 

内蒙古自治区 15 066 5 579 14.3 37.0 10.4 29.9 8.0 

辽宁省 33 024 6 639 12.9 20.1 4.7 16.0 3.4 

吉林省 12 695 4 257 24.3 33.5 6.8 26.8 5.7 

黑龙江省 13 792 5 724 22.6 41.5 10.8 28.1 9.2 

上海市 47 916 1 975 11.6 4.1 0.2 1.9 0.2 

江苏省 72 490 24 182 6.6 33.4 2.7 29.5 4.8 

浙江省 71 361 28 911 1.9 40.5 1.7 37.6 9.8 

安徽省 22 755 7 418 17.3 32.6 3.6 25.3 9.5 

福建省 30 051 10 141 19.0 33.7 3.0 31.0 8.0 

江西省 15 697 6 132 19.8 39.1 10.7 33.5 14.2 

山东省 53 662 21 649 12.8 40.3 4.3 36.0 6.9 

河南省 27 583 11 710 17.7 42.5 12.4 37.4 11.1 

湖北省 25 290 6 576 17.0 26.0 4.3 18.7 5.3 

湖南省 20 783 6 719 15.1 32.3 7.4 27.7 13.2 

广东省 84 922 8 983 12.9 10.6 1.1 7.5 2.4 

广西壮族自治区 16 071 5 479 14.7 34.1 7.5 21.9 9.2 

海南省 5 392 1 246 16.2 23.1 3.3 18.3 1.9 

重庆市 20 631 3 940 16.4 19.1 1.7 14.0 5.2 

四川省 34 751 12 379 15.1 35.6 5.2 29.0 10.1 

贵州省 12 438 4 848 26.4 39.0 5.4 33.5 13.6 

云南省 18 368 6 234 11.5 33.9 5.3 27.1 8.3 

西藏自治区 1 619 297 98.1 18.4 3.2 10.9 7.8 

陕西省 19 174 4 803 11.9 25.1 5.3 20.6 9.9 

甘肃省 11 076 4 142 24.3 37.4 14.5 32.0 16.8 

青海省 4 303 1 543 16.9 35.8 2.7 24.7 2.3 

宁夏回族自治区 4 608 1 626 14.4 35.3 5.8 29.7 10.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2 238 5 451 16.1 44.5 12.2 40.7 9.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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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主要涉农金融机构相关情况

注：①此处不包含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

机构名称
2014年

机构数（家） 营业网点数（个） 从业人员数（人）

农村信用社① 1 596 42 201 423 992

农村商业银行 665 32 776 373 635

农村合作银行 89 3 269 32 614

村镇银行 1 153 3 088 58 935

贷款公司 14 14 148

农村资金互助社 49 49 521

合计 3 566 81 397 889 845

二、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完善，有效提升服务覆盖面和

渗透率

通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正在形成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其他微型

金融组织共同组成的多层次、广覆盖、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政策性金融、商

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功能互补、相互协作，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可得性持续

增强。此外，近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普及，通过互联网渠道和电子化手段开展金融

业务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众筹融资、网络销售金融产品、手机银行、移动支付等互

联网金融业态也在快速涌现，部分互联网金融组织还在支持“三农”领域开展了有益探

索。

推动偏远农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持续推进，乡镇基础金融服务有效提

高。截至2014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从启动时（2009年10月）的2 945个减少到

1 570个；实现乡镇金融机构和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双覆盖的省份（含计划单列市）从2009

年10月的9个增加到25个。2014年，银监会又启动实施了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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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关于推进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的指导意见》，引导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用

三至五年时间总体实现基础金融服务行政村全覆盖。通过设立标准化网点、开展简易便

民定时定点服务、布设自助服务终端等多种服务形式，金融服务已覆盖52万个行政村。

截至2014年末，全国已组建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92.9%以上的贷款投向了“三农”和

小微企业。全国已有1 045个县（市）核准设立村镇银行，县域覆盖率54.57%。

三、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加速，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

升

2003年以来，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全面启动，以此为标志的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创

新全面推进。主要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坚持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按照建立现代农

村金融制度的要求，不断推进涉农金融机构改革和创新，坚持下沉服务重心，切实做到

不脱农、多惠农。

经过十年改革探索，人民银行等部门提供的2 600多亿元政策支持资金全部落实到

位，基本实现了“花钱买机制”的政策目标，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

银行）支农能力不断增强，涉农贷款和农户贷款分别占全部金融机构的三分之一和近7

成，金融支持“三农”的主力军作用得到持续发挥。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

在治理机制、财务核算、风险管理等方面赋予一定独立性，试点范围扩大后，试点县支

行的业务量及利润额占全行县支行业务量及利润额的比例从40%提升至80%左右，农村

金融服务水平得到有效改善。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实施总体方案于2014年11月正式完成，

未来将进一步强化政策性职能，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切实发挥出主体和骨干作用。邮政储

蓄银行发挥网络覆盖全国、沟通城乡的优势，不断强化县域金融服务。国家开发银行发

挥开发性金融支农作用，在促进农村和县域社会建设、积极稳妥支持农业“走出去”方

面持续发挥积极作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丰富县域金融体系，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

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服务不足、竞争不充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要涉农金融机构盈利水平逐年上升（见表1.6），涉农贷款不良率持续降低，可

持续发展能力稳步提高。截至2014年末，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不良率为2.4%，中资四家大

型银行涉农贷款不良率为1.7%，其中农业银行为2.0%；中资中型银行涉农贷款不良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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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机构

涉农不良贷款

余额 比率

本期 同比增长 本期 同比增减百分点

全部金融机构 5 650 19.2 2.4 0.1

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 1 590 37.7 1.7 0.3 

中资中型银行 638 45.4 1.2 0.3 

中资小型银行 988 48.1 1.8 0.3 

　其中：农村商业银行 665 57.8 2.1 0.3 

　农村合作银行 107 -5.7 2.7 0.5 

　村镇银行 31 127.4 0.8 0.3 

城市信用合作社 　 　 　 　

农村信用合作社 2 433 -1.9 7.0 -0.3 

表1.7　2014年金融机构涉农不良率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1.2%，其中农业发展银行为0.6%；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涉农

贷款不良率为4.5%。

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不断适应现代农业

发展要求

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政策方面，围绕农村金融服务满意度、便利度和可

得性，人民银行等部门大力推动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近期重要进展包括：

一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引导各地金融机构不断创新服务机制，大力推

广低成本、可复制、可持续、“量体裁衣”式的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二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改革部

署贯彻落实工作，按照中央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

流转的要求，慎重稳妥地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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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探索实现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的抵押、担保权能，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农业

现代化、农民增收和城乡统筹发展。（1）积极指导试点地区做好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

营销贷款业务，有效拓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押担保物范围，确保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2）切实做好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金融服务，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利率、期限、额度、流程、风险控制等方面创新，合理

调配信贷资源，加大对其金融支持。（3）进一步健全完善林权抵押登记系统，扩大林权

抵押贷款规模。（4）推广以农业机械设备、运输工具、水域滩涂养殖权、承包土地收益

权等为标的的新型抵押担保方式。（5）加强涉农信贷与涉农保险合作，将涉农保险投保

情况作为授信要素，探索拓宽涉农保险保单质押范围。

五、农村融资环境进一步改善，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

向直接融资扩展

改善农村融资环境政策方面，人民银行、证监会、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积极发挥股

票、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拓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多元化融资渠道，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

康、快速、有序发展，农村金融融资模式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扩展。

债券融资方面，截至2014年末，218家涉农企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农产品加工

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782只、7 233.39亿元债务融资工具，期末余额2 953.58亿元。

2013—2014年，共4家涉农企业在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公司债券融资23.4亿元；共49

家涉农企业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融资80.24亿元；1只涉农小额贷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

功设立，融资5亿元。

股票融资方面，2013—2014年间，首发上市的农业企业有3家，融资17.3亿元；农业

类上市公司再融资20家，融资250.6亿元。截至2014年底，共66家涉农非上市公众公司

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其中2013年新增公司4家，1家涉农公司发行股份649万股，

募集资金5 841万元；2014年新增公司55家，5家公司共发行股份4 556.9万股，共募集资

金12 511.45万元。

期货市场方面，2013—2014年，商品期货交易所分别挂牌了4个和2个农产品期货品

种，其中，2013年上市的期货品种包括鸡蛋、粳稻、纤维板和胶合板，2014年上市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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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品种包括晚籼稻和玉米淀粉。这些农产品期货的上市，填补了相关产业的空白，扩展

了农民和农业企业套保避险的渠道。

六、农业保险覆盖面稳步扩大、风险保障能力日益提

高

2012年，国务院颁布了《农业保险条例》，为农业保险规范健康发展奠定了法律

基础。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防范化解农业生产风险、稳定农民收

入、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完善农村社会支持保护体系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是农业保险覆盖面稳步扩大。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作物保险、主要畜产

品保险、重要“菜篮子”品种保险和森林保险获得了重点发展，农房、农机具、设施

农业、渔业、制种保险等业务逐步推广。从地理区域分布看，农业保险已由试点初期

的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覆盖到全国。从风险保障能力看，我国农业保险在实现基

本覆盖农林牧渔各主要农业产业的同时，在农业产业链前后都有了新的延伸，从生产领

域的自然灾害、疫病风险等逐步向流通领域的市场风险、农产品质量风险等延伸。二是

风险保障能力日益提高。2007年至2014年，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从1 126亿元增长到

1.66万亿元，年均增速57.09%，累计提供风险保障5.72万亿元，向1.68亿户次的受灾农

户支付赔款958.62亿元，在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三是农业保险产

品不断创新。生猪价格保险试点从北京扩大到四川、重庆和湖南等地区，蔬菜价格保险

试点从上海扩大到江苏、广东、山东、宁夏等地区；结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际情

况，开发了设施农业保险、农机保险等符合新型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产品；开展气象指

数保险、水文指数保险试点；加强涉农保险和涉农信贷的合作，推动小额贷款保证保险

业务的发展。四是政策支持力度连年加大。目前财政补贴型险种仍是我国农业保险的

主要险种，有效减轻了农民的保费负担水平。目前，中央、省级、市县财政分别提供了

30%～50%、25%～30%、10%～15%的保费补贴，各级财政合计保费补贴比例达到75%

左右。地方特色优势农产品主要由地方给予保费补贴。五是服务水平和服务覆盖面不断

提高。全国共建立农业保险乡（镇）级服务站2.3万个，村级服务点28万个，覆盖了全国

48％的行政村，协保员近40万人。推动开展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将保险服务的地域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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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向偏远地区延伸，使保险惠及传统商业保险难以提供服务的低收入群体。六是加快

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组建中国农业再保险共同体和保险风险分

散集成平台，通过机制创新，加强风险数据的积累与研究，确保大灾之后农业保险风险

分散渠道的锁定，增强对重大自然灾害风险的抵御能力。

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有效改善

为加快建设支农、惠农、便农的“支付绿色通道”，人民银行制定实施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组织推动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和清算机构开展多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服务，

扩大支付系统覆盖面，畅通农村地区支付结算渠道。拓展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和农民工

银行卡特色服务的广度和深度。组织开展助农取款服务点的综合服务试点，完善覆盖乡

村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金融服务供给网络。鼓励在少数民族地区乡镇和行政村因地制宜

设立惠民支付服务点。丰富农村支付服务产品体系，通过简化流程、业务优惠等措施，

引导农村居民更多地使用非现金方式办理日常结算业务。目前，农村地区人均持卡量已

超过1张。全国共有超过4万个农村地区银行营业网点可以办理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受

理方业务，2014年累计完成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取款业务超过1 157万笔、金额185亿

元。助农取款服务点达92万个，受理终端数量93万台，2014年助农取款业务达到1.57亿

笔、金额494亿元。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作为支持家庭农场、农户、小微企业等农村地区小微主体融

资、发展普惠金融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抓手和主要内容。

2014年，人民银行确定32个县（市）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探索完善农户、家庭

农场等农村地区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采集与应用机制，开展信用评价，引导出台以信用

为基础的相关政策措施，发现和增进农户、家庭农场等经济主体的信用价值，提高其融

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发挥信用信息的作用，支持发展金融普惠。截至2014年12月末，

全国共为1.6亿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并对其中1亿农户进行了信用评定。已建立信用档

案的农户中获得信贷支持的9 012多万户，贷款余额2.2万亿元。

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平台的建设和运行，推动了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和融资租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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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较快发展，部分缓解了涉农企业、农户因缺乏担保物而导致的融资难问题。

八、财税、货币政策和差异化监管结合的正向激励机

制不断完善

货币、信贷政策方面，综合利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不断拓宽农村金融机构资金来

源。一是继续对农村金融机构执行较低的准备金率，增强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实力。2014

年的重大进展是实施“定向降准”相关措施，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二是继续加

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的正向激励作用。三

是进一步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结构引导作用，根据经济景气变化、金融机

构稳健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对有关参数进行适度调整，引导金融机构更有针对性

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

四是继续完善涉农贷款统计制度，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农林牧渔业贷款、农户贷

款、农村小微企业贷款以及农民合作社贷款情况，依据涉农贷款统计的多维口径制定金

融政策和差别化监管措施，提高政策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继续推动和完善县域法人

金融机构考核工作，执行低于同类金融机构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促进县域信

贷资金投入，强化政策引导。

财政政策方面，支持力度逐年稳步加大。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原则，综合

运用奖励、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重点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农户小额贷款、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贷款、农业种植业养殖业贷款、大宗农产品保险，以及银行卡助农取款、汇

款、转账等支农惠农政策性支付业务。按照“鼓励增量，兼顾存量”原则，完善涉农贷

款财政奖励制度。优化农村金融税收政策，完善农户小额贷款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对新

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的定向费用补贴政

策。完善农村信贷损失补偿机制，探索建立地方财政出资的涉农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对

涉农贷款占比高的县域银行业法人机构实行弹性存贷比，优先支持开展“三农”金融产

品创新。

差异化监管方面，适应农村金融发展需要，不断改进监管方法，丰富监管手段，提

升监管有效性。一是加强监管引领。切实加强信贷投向监管，引导加大涉农信贷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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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机构创新涉农业务产品以及在服务薄弱地区设立机构网点，积极开辟准入绿色通

道。修改存贷比口径计算方法，将支农再贷款和“三农”专项金融债所对应的贷款从存

贷比计算公式的分子中扣除，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实行弹性存贷比

考核和差异化存款偏离度考核。降低农户贷款的风险权重。提高涉农不良贷款容忍度。

二是加强监督考核。按季度对银行业涉农贷款投放情况进行通报，配合人民银行做好县

域法人机构一定比例存款投放当地的监测考核。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对分支机构

“三农”业务考核的分值权重，加强支农服务机制建设。三是加强风险防控。实施多层

次的风险监测预警制度，切实防范涉农信贷风险。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强化涉农贷款风

险管理，提高涉农贷款服务效率和质量，保证有效支持农村实体经济发展。


